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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

专项报告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为了履行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京能集团”）

关于解决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，经京能电力 2016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》。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京能集团

持有的北京京能煤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京能煤电”或

“标的公司”）100%股权；同时，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

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。本次重组过程中，京能集团与公司

签署了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，按照协议约定，在补偿期届满时，由

京能电力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，并出具专项审

核意见。 

公司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27

号）和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

联交易报告书》，编制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

报告书》，本次减值测试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 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

公司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天健兴

业”）以 2018 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对京能煤电的股东全部权

益价值进行评估。2019 年 10 月 9 日，天健兴业出具了《北京京能电

力股份有限公司因内部管理需要拟对北京京能煤电资产管理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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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兴评报子〔2019〕第 1290

号），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，京能煤电净资产账面值为

710,609.81万元，采用资产基础发评估后净资产为 891,467.47万元，

评估增值 180,857.65 万元，增值率为 25.45%。 

 

二、标的公司减值测试结论 

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的估值

891,467.47万元在扣除补偿期限内股东增资 162,187.50万元、以及

利润分配 6,300 万元等影响后，股权评估价值为 735,579.97 万元，

标的资产没有发生减值。 

京能煤电重组时与期末净资产账面价值情况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名称 金额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京能煤电全部股权评估价值 891,467.47 

京能煤电向股东方累计分配利润 6,300.00 

业绩承诺期标的资产股东增资情况 162,187.50 

扣除累计分配利润和增资调整后的股权评估价值 735,579.97 

重大资产重组时京能煤电全部股权评估价值 639,155.25 

测试结论： 不减值 

经公司委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人）对本次京

能煤电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，并出具了《关于北京京能

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

报告》（天职业字〔2019〕35334 号），认为：京能电力已根据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2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以

及与京能集团签署的《盈利补偿协议》的约定编制了减值测试报告，

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京能电力重大资产重组注入的标的资产

减值测试情况。 

 

三、会议审议情况 

1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经公司第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公司关于重

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报告的议案》。 



 

3 

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（1）京能电力已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证监

会令第 12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以及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

的《盈利补偿协议》的约定，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

期满后履行减值测试程序，编制减值测试报告。本次京能电力测试结

果合理，公允的反映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减值测试结论。 

（2）公司委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人）对本

次京能煤电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，并出具了《关于北京

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专项

审核报告》（天职业字〔2019〕35334号）。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人）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专业资质，对其出具的报告，

我们予以认可。 

3、本次减值测试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京能电力第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； 

2、京能电力第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《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因内部管理需要拟对北京京能煤

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兴评

报子〔2019〕第 1290 号）； 

4、《关于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

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（天职业字〔2019〕35334号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


